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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
號
承辦人：郭建佑
電話：02-27208889轉8517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au4400@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01004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4248288_1120100450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修正「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自即日生效，並檢送修正規定及規定對照表各一份，如附

件，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2年1月5日台內營管字第1110820853號函辦

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12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04號，目

錄第一組編號第003號。

三、網路網址：http://www.dbaweb.tcg.gov.tw/taipeilaw/ 

Law_Query.aspx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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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營建署)
聯絡人：孫立言
聯絡電話：(02)87712345#2693
電子郵件：gogo@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11082085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21003016_1110820853_112D2000559-01.pdf、

1121003016_1110820853_112D2000560-01.pdf)

主旨：修正「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生

效，並檢送修正規定及規定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轉

知。

正本：國家發展委員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部法規委員會、消防署、建築研究所、營建署（資訊室、秘書室法制課、建築
管理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20105

*AAAA1120100450*



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規定 

一、內政部為從事建築設計、施工、構造、材料與設備等技術之審議、

研究、建議及改進等事項，特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六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置委員四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內政部（以下簡稱

本部）部長指派本部營建署署長兼任，二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部

部長於委員中指定之。 

本會除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部主管業務相關人員。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代表。 

(四)建築設計施工、建築構造與建築設備及材料專門學識經驗之專

家學者。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例，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第二項第四款之委員，分建築設計施工、建築構造與建築設備及材

料三分組。 

三、本會委員之任期為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二點第二項第四款之委員，續聘以連續二次為限，且每次改聘不

得超過該款委員人數二分之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四、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建築設計施工技術之審議、建議及輔導改進事項。 

（二）關於建築構造之審議、建議及輔導改進事項。 

（三）關於建築設備之審議、建議及輔導改進事項。 

（四）關於建築材料品質、規格與其他建築技術之調查及輔導改進事

項。 

五、第四點第四款有關建築材料品質、規格及其他建築技術上必要之調



查，得委託有關機關或學術團體為之。 

六、本會審議程序如下： 

（一）送交業務主管單位提供意見。 

（二）本會得推派委員或聘請專家學者就建築技術有關事項研擬意

見，提供會議討論及審議之參考。 

（三）提付本會會議審議。 

（四）製作審議會議紀錄，簽請部長核定。 

七、本會開會，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應指定副

主任委員一人為主席，二位副主任委員皆因故不能出席，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八、本會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會議。但第二點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委

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參與發言及表決。

本會會議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委員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本會因審議議案之需要，得邀請具有經驗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相關團體代表或專家學者列席。 

九、本會不對外行文，會議決議事項報經部長核定後，以內政部名義行

之。 

十、本會為辦理審議案件登記、會議紀錄及其他日常會務，置秘書一人、

幹事三人由部長就營建署有關人員派兼之。 

十一、本會委員及職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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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規

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內政部為從事建築設

計、施工、構造、材料

與 設 備 等 技 術 之 審

議、研究、建議及改進

等事項，特依照建築技

術規則總則編第六條

第一項規定，設置內政

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內政部為從事建築設

計、施工、構造、材料

與 設 備 等 技 術 之 審

議、建築及改進等事

項，特依照建築技術規

則總則編第六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內政部建

築技術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

第六條第一項授權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二、本會置委員四十三人，

其 中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由內政部（以下簡

稱本部）部長指派本部

營建署署長兼任，二人

為副主任委員，由本部

部長於委員中指定之。 

本會除主任委員外，其

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

下列人員聘（派）兼

之： 

（一）本部主管業務相

關人員。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

代表。 

（三）中華民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代表。 

（四）建築設計施工、

建築構造與建築

設備及材料專門

學識經驗之專家

學者。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

例，不得少於委員總數

二、本會置委員四十七人至

五十三人，其中一人為

主任委員；由內政部

（以下簡稱本部）部長

指派本部營建署署長

兼任，二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本部部長於委員

中指定之。 

本會除主任委員外，其

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

下列人員聘（派）兼

之： 

（一）本部主管業務相

關人員。 

（二）行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臺北市

政府、高雄市政

府代表。 

（三）中華民國建築師

公會全國聯合

會、中華民國建

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聯

合會等團體代

一、配合第二項第二款至第

四款刪除部分機關團

體代表，爰修正第一項

本文，調整委員人數。

二、配合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業更名為國家發

展委員會，中華民國建

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業更名為中華民國全

國建築師公會，並考量

現行直轄市數量已增

為六個，且建築開發案

之 型 態 略 有 城 鄉 差

別，其他直轄市、縣

（市）之情形亦需一併

衡酌，又涉及建築開發

商業團體之議題於提

案至內政部建築技術

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審議前邀集建築

開發商業團體研商，爰

變更臺北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及建築開發商

團體參與本會運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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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之 委

員，分建築設計施工、

建築構造與建築設備

及材料三分組。 

表。 

（四）規劃設計、施工技

術、建築構造及建

築設備與材料專

門學識經驗之專

家學者。 

（五）因應地方建築風貌

特色之特殊議案

需要，具有經驗之

地方機關、團體代

表或專家學者。 

前 項 第 五 款 委 員 人

數，最多為六人。 

本會委員之任期，除第

二項第五款委員任期

至特殊議案決議完成

為止外，為一年；期滿

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

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本部應予

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或

特殊議案決議完成之

日為止。 

本會分設規劃設計、施

工技術、建築構造、建

築設備及材料四小組。

式，改採第八點第三項

規定方式，爰修正第二

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刪

除臺北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及中華民國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聯合會等團體。 

三、配合建築技術規則編名

將規劃設計、施工技術

合 併 為 建 築 設 計 施

工，爰修正第二項第四

款。 

四、因應地方建築風貌特色

議案需要另聘委員之

方式，程序冗長不易運

作，爰刪除第二項第五

款及第三項至第五項

該類委員之相關規定。

五、為促進本會組織性別平

等，定明性別比例限

制，爰新增第三項。 

六、現行規定第四項及第五

項已移列第三點第一

項及第三項，爰予刪

除。 

七、現行規定第六項分組名

稱及數量配合第二項

第四款之專家學者領

域修正，並變更為第四

項。 

三、本會委員之任期為三

年，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二點第二項第四款

之委員，續聘以連續二

次為限，且每次改聘不

得超過該款委員人數

第二點第四項  本會委員

之任期，除第二項

第五款委員任期至

特殊議案決議完成

為止外，為一年；

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職

一、第一項由現行規定第

二 點 第 四 項 移 列 修

正。因本會每年召開次

數不多，審議案件為法

規案，為延續一貫之立

法目的，委員會成員不

宜頻繁變動，現行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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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

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

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進退。 

第二點第五項  委員出缺

時，本部應予補

聘；補聘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

滿或特殊議案決議

完成之日為止。 

一年改聘頻率與召開

會議次數相比過於頻

繁，爰將任期修正為三

年。另本次修正刪除現

行規定第二項第五款

特殊議案委員，爰配合

刪除該類委員任期規

定。 

二、為利第二點第二項第

四款之委員人選更換

制度化，定明續聘次數

及 改 聘 人 數 比 例 限

制，爰新增第二項。 

三、第三項由現行規定第二

點第五項移列修正。因

本次修正刪除現行規

定第二項第五款特殊

議案委員，爰配合刪除

補聘該類委員之任期

規定。 

四、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建築設計施工

技術之審議、建議

及輔導改進事項。 

（二）關於建築構造之審

議、建議及輔導改

進事項。 

（三）關於建築設備之審

議、建議及輔導改

進事項。 

（四）關於建築材料品

質、規格與其他建

築技術之調查及

輔導改進事項。 

三、本會之職掌如左： 

（一）關於建築設計技術

之審議、建議及輔

導改進事項。 

（二）關於建築施工技術

之審議、建議及輔

導改進事項。 

（三）關於建築構造之審

議、建議及輔導改

進事項。 

（四）關於建築設備之審

議、建議及輔導改

進事項。 

（五）關於建築材料品

質、規格及其他建

築技術之調查與

一、點次變更。 

二、本文酌作文字修正，並

將現行規定第一款及

第二款事項合併為第

一款。 

三、現行規定第三款至第五

款款次變更為第二款

至第四款，第四款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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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改進事項。 

五、第四點第四款有關建築

材料品質、規格及其他

建築技術上必要之調

查，得委託有關機關或

學術團體為之。 

四、第三點第五款有關建築

材料品質、規格及其他

建築技術上必要之調

查得委託有關機關或

學術團體為之。 

一、點次變更。 

二、配合現行規定第三點第

五款調整為第四點第

四款，爰酌作文字修

正。 

六、本會審議程序如下： 

（一）送交業務主管單位

提供意見。 

（二）本會得推派委員或

聘請專家學者就

建築技術有關事

項研擬意見，提供

會議討論及審議

之參考。 

（三）提付本會會議審

議。 

（四）製作審議會議紀

錄，簽請部長核

定。 

五、本會審議程序如左： 

（一）送交業務主管單位

提供意見。 

（二）推定委員審查擬具

審查意見。 

（三）提付本會會議審

議。 

（四）製作審議會議紀

錄，簽請部長核

定。 

一、點次變更。 

二、本文酌作文字修正。為

簡 化 提 會 議 審 議 程

序，保留由委員或聘請

專家研擬意見之彈性

以提升效率，爰修正第

二款。 

 

七、本會開會，以主任委員

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

不能出席，應指定副主

任委員一人為主席，二

位副主任委員皆因故

不能出席，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 

六、本會開會，以主任委員

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

不能出席，由副主任委

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二

位副主任委員皆因故

不能出席，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 

一、點次變更。 

二、二位副主任委員互推決

定 其 一 為 主 席 之 機

制，修正為由主任委員

指定主席。 

八、本會會議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

會議。但第二點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委

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並參與發言及表決。 

七、本會會議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一、點次變更。 

二、定明代理出席會議之機

制，爰增訂第二項。 

三、增訂委員以視訊參與會

議視為親自出席。 

四、因審議議案需要，得邀

請委員以外之地方政

府、相關團體或專家學

者列席參與會議，爰增

訂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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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議如以視訊會

議為之，其委員以視訊

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本會因審議議案之需

要，得邀請具有經驗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相關團體代表或專家

學者列席。 

九、本會不對外行文，會議

決議事項報經部長核

定後，以內政部名義行

之。 

八、本會不對外行文，會議

決議事項報經部長核

定後，以內政部名義行

之。 

點次變更。 

十、本會為辦理審議案件登

記、會議紀錄及其他日

常會務，置秘書一人、

幹事三人由部長就營

建署有關人員派兼之。 

九、本會為辦理審議案件登

記、會議紀錄及其他日

常會務，置秘書一人、

幹事六人由部長就營

建署有關人員派兼之。

一、點次變更。 

二、配合審議案件數量調整

幹事人數。 

十一、本會委員及職員均為

無給職。 

十、本會委員及職員均為無

給職。 

點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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